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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多为楷

书，字体工而有力，有些写得特别工整。

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

党初期，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战火

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为使机要人员传

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书）

而不是草。三十年代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

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

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

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

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这

时，情况变了，条件好了，毛泽东除起草公务

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

旧和素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

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

视对象而别的，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

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

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

较清楚工整。

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

代有很大变化，这和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

笔锋更明显更突出。但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

字体有变化。要观察毛泽东字体的变化，除

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的签

名。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毛”字一般都是

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成。1943年

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再 竖

弯勾。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毛泽东”

三个字中，“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

则很大。 据《人民政协报》

毛泽东书法：
越写越好，越写越草

毛泽东晚年的书法艺术，冠绝一时。而他一生，都非常热爱书法，关于这位伟人与书法的故事，

讲起来也是脍炙人口。

毛泽东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

为当代书法巨匠。早期的书法艺术即得力于钟

王，在汉魏、隋碑、章草、晋唐楷书等前人碑帖的

基础上下了较深的功夫，为他一生的书法风格

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各个战略阶段之

余，一直不忘他的书法实践，时常披览碑帖，从

江西根据地到延安，毛泽东身边别无长物，却一

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

边。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

素。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

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

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

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

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

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

活中被他的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江西永都县，

贺子珍和父亲知他喜欢书法，习惯用毛笔起草

文件和书写文稿，就经常给他购买笔墨砚纸准

备着。毛喜欢用毛笔和铅笔。在江西和福建作

调查和记录时他大多用铅笔，而起草文凭、书写

材料时则一律用毛笔。毛对毛笔及墨、砚、纸

“文房四宝”特别爱护珍惜。他常说：“我用‘文

房四宝’要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贺子珍也喜爱书法，她写得一手清秀俏丽

的好字。她也非常喜欢毛泽东的书法，两人在

江西结婚时，贺亲手做了一个多用挎包送给了

毛。这个挎包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挎

包有好多个用来装文房四宝的口袋。这个挎包

跟着毛泽东走南闯北，他交待警卫员陈昌奉：

“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先把‘文房四宝

’摆放好，随时让我工作学习。”除了批阅文件，

撰写文章，毛泽东一有空，就会抓紧时间练习书

法。他说：“习练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

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也难怪毛

泽东特别喜欢这个快捷又实用的挎包了。

贺子珍经常和毛泽东一起切磋书法艺术，

他说：“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

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

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毛主张习字要

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

蓄，广采博收，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特点，

要能适用，雅俗共赏，才能引人入胜。

毛泽东的著作甚丰，惟对书法艺术的

见解，却没有专门论述。但从他平时谈论

书法的一些言论之中，还是可以归纳出如

下几点：

一、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他说：“字

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

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

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

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

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

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

二、字要骨神兼备。他指出：“人有相

貌、筋骨、精神，字也有相貌、筋骨、神

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

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他说，“字和

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

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

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

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

骨，南帖尚神。毛 泽东则主张骨神兼备。

三、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毛泽

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

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

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

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这些书法理论，是毛泽东从借鉴古人

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一生爱书法

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谈论书法艺术多有心得

越写越好越写越草


